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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投资者保护工作报告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州信息或公司；英文简称：DCITS；

股票代码：000555.SZ）是中国软件及信息服务产业的领先企业，为我国金融、电信、

政企、农业等国民经济重点行业提供技术服务、应用软件开发以及行业云建设及运营

等产品和服务。公司不断提升云计算、大数据、量子通信等技术能力，支撑产业的互

联网化变革，致力于以业务模式和技术产品的创新引领和推动中国信息化进程及信息

服务产业的发展。 

公司是中国最早的金融信息化服务企业，至今已发展成为中国重要的金融科技服

务公司，构建了遍布全国的服务网络和客户服务体系，为金融行业用户提供行业云服

务、应用软件开发服务、智能运维服务等金融科技服务。 

公司高度重视投资者保护工作，以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为基础，以规范的管理制

度为手段，严格控制经营风险，持续提高运营水平以回报广大投资者。公司坚持长期

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严格履行相关承诺事项，严格按照监管部门要求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重视投资者的沟通工作，特别注意为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提供便捷，并做好投

资者服务及投资者保护宣传工作。同时，公司引导投资者树立长期投资和理性投资的

理念，加强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2017年，公司在投资者保护方面的主要工作报告如下： 

一、注重股东回报，持续现金分红 

1、制定股东回报规则 

公司在兼顾实际经营情况和可持续发展需求的基础上，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

积极实施连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引导投资者树立长期投资和理性投资的理念。

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

内部控制相关制度的议案》，同意制定《未来三年（2018-2020年）股东回报规划》，

该规则尚需提交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坚持利润分配回报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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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兼顾自身可持续发展与股东回报，充分考虑行业特点、成长模式及盈利水平

等因素，同时高度重视公司股东权益，注重投资者回报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公司严格

按照《公司章程》及《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5 年-2017 年）》的相关规定执行

利润分配，以回报广大股东。 

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拟为：公司拟以总股本 963,431,273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2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本预案尚

需提交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拟以总股本963,431,27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0.26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以上预案将提交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实施2015年度权益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917,811,91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4元（含税），不送红股，

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分配已于2016年5月10日实施完毕。 

2015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公司总股本458,905,958股为基数，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2015年半年度不送红股、不进行现金分红。

本次分配已于2015年9月22日实施完毕。 

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拟以未来实施2014年度权

益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60元（含

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分配已于2015年6月11日实施完毕。 

公司近三年（包括本报告期）现金分红情况： 

分红年度 
现金分红金额 

（含税） 

分红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

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普

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的比率 

2017 年 30,829,800.74  302,642,281.64 10.19% 

2016 年 25,049,213.10 241,990,602.43 10.35% 

2015 年 36,712,476.64 350,620,327.31 10.47% 

二、严格履行承诺事项 

公司及相关股东对于作出的承诺事项均能严格遵守与履行，并及时披露承诺事项。

2017年，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

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均严格履行，无违反承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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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相关承诺事项的具体内容及履行情况可参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2017年年度报告》“第五节 重要事项”相关内容。 

三、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016 年 3 月 29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信息披露事务管

理制度》。一直以来，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严格依

照该制度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披露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等情况。2017 年，公司对外披露信息共计 247 份，

对公司经营情况、对外担保、关联交易预计、发行公司债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

套募集资金等事项进行了有效披露，对于公司及股东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公司独立董

事均发表了相关独立意见并予以披露，确保投资者能够及时了解公司经营情况及发展

战略，未发生因信息披露而受到监管部门惩处的情况。 

四、做好投资者沟通工作 

公司通过多种方式与投资者及时、深入和广泛地沟通，特别注意使用互联网络提

高沟通的效率，降低沟通的成本。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平台、投资者专线

（010-61853676）、投资者信箱（dcits-ir@dcits.com）等渠道和方式，与投资者积极

互动，广泛听取投资者的声音，拉近投资者与公司的距离，增进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

和认同，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并将投资者的合理意见和建议及时传递给公司管

理层。 

2017年，公司与投资者保持密切沟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平台，回

复投资者关注问题 58 条，回复率 100%；安排专人接听投资者专线，耐心解答投资者

来电、来访咨询的问题；组织业绩说明会及热点投资专题交流 7 场，接待投资者 152

余人，并做好相关记录、现场录音、演示文稿存档，按要求及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

备，确保信息披露的公平性。同时，公司积极参与券商发展策略及行业研讨交流近 30

场。公司安排专人对上述渠道和平台进行维护，确保服务渠道的畅通，搭建好投资者

与公司沟通的桥梁。 

五、为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提供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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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权益，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

准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制定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严格规范股东

大会的召开程序和会议内容，对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均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2017

年度，公司共召开 1次年度股东大会，2次临时股东大会，为方便股东了解公司情况、

让更多的股东参加会议，均提供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在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权益

的重大事项时，均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同时，现场参加股

东大会的投资者可与公司管理层面对面沟通，切实维护了投资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

权利，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真正诉求。并且，公司在审议董事、监事会换届的议案中实

行累计投票制选举董事、监事，确保全体投资者可以平等参与公司治理，切实维护了

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和正当诉求。 

六、持续贯彻投资者保护“蓝天行动”专项工作 

投资者保护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公司致力于长期践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公司

持续积极学习各监管部门发布的与投资者保护相关的文件规定及要求，认真思考并不

断改进投资者服务工作，推进投资者保护工作更加有序的开展。作为上市公司，公司

将一如既往努力做好经营，持续提升治理水平和经营质量，践行上市公司社会责任，

在不断提升公司业绩的基础上，继续通过多种形式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切实为投资

者创造价值回报，保障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3月 29日 




